
贵州师范大学 2015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时间安排 
 

时  间 地  点 项   目 

3月 30日 
08：00—16：30

报到、体检             
 

各招生学院

（部） 

一、资格审查 
1.考生自审：根据招生简章要求审查本人是否符合我校报考条件。调剂考生

还须自查是否符合我校调剂要求； 
2.学院审查：审查学历或学籍、身份证、毕业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大学阶

段学习成绩单，《贵州师范大学 2015年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审
查表》（加盖单位公章）； 

3.审查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考生的户口簿和工作或学习单位介绍函（在职人
员提供现工作单位出具的定向就业合同）； 

4.审查同等学力考生大学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合格或以第一作者在省
(部)级刊物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论文（原件及复印件）； 

二、领取复试证(审查合格的考生方可发放复试证)，复试证须盖研究生院和
招生院（部）的公章方有效(考生本人填写复试证上所需信息并贴一寸近期免冠
照片)。 

三、调剂考生填写《调剂考生本人调档申请》 
四、费用 
每生缴纳复试费 100元。 
五、领取体检表，查看体检有关事宜及各学院（部、室）考生体检时间表。 

 

外国语学院 报考外国语学院的考生，请到外国语学院报名参加第二外语听力、口语考试。 

大学外语 

教学部 
报考大学外语教学部的考生，请到大学外语教学部报名参加外语听力、口语考试。 

3月30日          
下午17:00—18:30          

大学外语 

教学部 

报考其他学院的考生考听力须带 2B铅笔和橡皮擦，具体事宜由大学外语教学部
负责安排。 

3月 30日     
至 4月 1日 

体检   

贵州师范大学

校医院 

1.体检表须填写姓名、性别和学院（部、室）名称，并贴一寸照片； 
2.体检时间：3月 30日、4月 1日； 
3.具体体检安排：每天上午 08:00—12:00，8:00开始空腹抽验血、常规体检； 
4.交体检费：每生 40元； 
5.体检完毕，体检表留医院，由医院收齐转交各学院，各学院参照体检结果择优
录取。 

3 月 31日上午 
08:30—11:30 

各招生学院

（部） 
专业课笔试 

3 月 31日下午 
14:30—15:30 

各招生学院

（部） 
综合能力面试 

4月 1日上午 
08:30-11:30 

各招生学院

（部）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1（笔试） 

4月 1日下午 
14:30—17:30 

各招生学院

（部）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 2（笔试） 

4 月 7至 14日 研究生院 

1.对审查合格的调剂考生第一志愿招办发调档函，调考生初试试卷。 

2.办理第一志愿考生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考生必须签定向就业合同，逾期视为自

动放弃。申请定向考生办理定向就业合同。 

备注：1.考生须持复试证和身份证参加考试； 
2.资格审查须知：①统招应届本科毕业生主要审查考生学历或学籍证明及大学阶段学习成绩单；②同等学力

考生报名时考生已获专业毕业证两年，且未取得本科毕业证的考生必须加试；③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中统
招应届本科生须提供本人及父母户口簿和身份证，本人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单位签订的定向就业合同；少数民族在
职考生须提供本人及父母户口簿和身份证，本人与现工作单位签订的定向就业合同书。 

3.专业课笔试及综合能力面试安排请到各相关学院（部、室）查询。 

                                                                       
        贵州师大学研究生院 

                                                                              2015年 3月 20日 


